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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修改稿） 

 

 
通知 

 
 

冀职教［2021］6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关于开展 2021-2022 年建设周期校级工作室 
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处室、校企合作单位： 

依据《工作室建设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“质量提升年”工作

开展需要，为推动我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教育教学质量、水平

全面提升，现开展 2021-2022 年建设周期校级工作室申报工作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本次工作室建设申报主旨，是鼓励已积累有教育教学工作团

队实践工作经验和建设基础的教师群体，或紧密结合学校质量提

升工作需要，在专业（学科）建设、德育工作、课程思政、劳动

教育、文化传承、业务竞技、课堂革命、班级建设、创新创业、

技术研发等方面自愿结成的创新型教师团队，在学校统一指导、

管理和保障下，以工作室建设为立足点，通过深化改革创新、校

企合作等方式，推动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“三全育人”探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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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学校管理工作质量、师资建设工作质量、立德树人工作质量

等整体提升的目的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分为主持人申报、处室初审推荐、学校评审三个阶段。 

1、主持人申报（3 月 9 日-15 日） 

各处室组织做好申报和初审推荐工作。鼓励符合要求的教师

通过处室推荐、个人自荐等方式投入工作室建设（主持人不具备

中级职称的，推荐处室应提交其达到相应能力的业绩证明）。在确

保申报人胜任主持人条件基础上，指导申报人牵头组建团队、研

讨并填写完成《工作室建设申报表》。填写完毕后，申报人向所在

处室提交电子版及纸质版申报表一式两份。 

2、处室初审推荐（3 月 16 日-18 日） 

各处室主任牵头，组成副主任、专业（学科）骨干教师等人

员参加的推荐小组，对拟申报建设工作室主持人资格、论证报告

质量等进行初审，提出修改意见交申报人补充完善。最后由主任

填写初审推荐意见，以处室为单位将申报表纸质版一式两份及其

电子版汇总报教务处闫俊茹老师。 

3、学校评审（3 月 22 日-26 日） 

在对各处室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基础上完成校级评审并

公示评审结果。通过公示的工作室，学校正式发文命名。 

三、其他事宜 

各处室及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要高度重视本次申报工作，把

工作室创建与各项工作的改革创新、质量提升紧密结合起来，为

学校发展、教师成长、学生成才作出应有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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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.工作室建设管理办法 

2.工作室建设申报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校长，各校长助理，各处室主任 

冀州职教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8 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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